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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三季报问询函 
 

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2016]第 1号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你公司董事夏清海、陈建兵、独立董事张莹和监事杨源新无法保

证你公司三季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你公司三季报的内容

提出了质疑。我部在三季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2亿元，同比减少-79.9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37亿元。公司 2015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亿元，2016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91亿元。 

（1）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利润表主要项目

变动情况，说明本年出现亏损的原因。 

（2）请说明公司业绩对政府补助、资产处置利得等非经常性损

益的依赖程度，并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现金流量状况等量化分

析对银行贷款（如适用）等负债的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是否存在

影响，以及未来应对计划。 

2．你公司监事杨源新对“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4601万元”提出质

疑，称“财务费用增加的根本原因是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

资金造成的”，而非公告中披露的“变动原因系本期罚金支出增加”。

请详细说明财务费用的具体构成、增加的原因、本期罚金支出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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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等，并说明上述会计处理的依据和合理性。 

3．2015年 7月 18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筹资建设镍基镁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2015年 8月 5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陕西星

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之后

披露了《关于委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补充公

告》，上述事项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监事杨源新质疑，“截止本报

告期末，青海鑫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尚未收到陕西星王任何出资。一年

多的未执行项目，该项目应该终止了。”请说明上述事项的基本情况、

项目进展情况、资金投入情况等。 

4．2015年 8月 5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设立印尼合资公司的议案》，并于 2015年 8月 6日披露了《关于委

托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项目投资的补充公告》，上述事项

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监事杨源新质疑，“截止本报告期末，该合

资公司尚未设立。一年多的未执行项目，该项目应该终止了”。请说

明上述事项的基本情况、项目进展情况、资金投入情况等。 

5．2016年 1月 13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

销公司孙公司西安华泽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称目前注销工作正在

办理中。监事杨源新质疑，“长达 9个月未办理完注销工作，该公司

是否存在其他问题”。请说明注销工作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注销的

障碍和风险，涉及信息披露的请及时公告。 

6．三季报显示，本报告期预付账款增加 5728万元，截至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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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末，预付账款金额为 9.88亿元。 

（1）请说明预付账款的交易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

交易性质、本期发生额、本期新增的原因等。 

（2）请说明是否存在资金回收风险，公司的应对措施（如有）。

公司相应风险提示的信息披露情况。 

（3）请说明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 

7．三季报显示，本报告期应付票据减少 16.69 亿元，截至本报

告期期末，应付票据金额为 6.41 亿元。请说明应付票据大幅减少的

原因、减少的应付票据的交易性质、具体明细和会计处理。 

请你公司和持续督导财务顾问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6年 11月 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6年 10月 27日 

 

 

 

 


